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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98                证券简称：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2016-131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拟出售应收账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路桥”或“公司”或“本

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集团”）拟将部分应收

账款转让给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信托”），以提前收回资金。拟转

让应收账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亿元，具体金额以交割受让时点双方确认的合格应收

账款金额为准，路桥集团支付折现费，预计总融资成本约年率 6.5%左右。 

（二）华能信托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也不需要经过有

关部门批准。 

（三）该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四）华能信托尚未与路桥集团签署正式债权转让协议；且华能信托将设立信托

计划受让标的债权，债权转让实际实施以其信托计划设立为前提，故本次交易尚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统一信用代码：91520000214413134U 

4、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贵州省贵阳市金阳新区金阳南路 6号购物中

心商务楼一号楼 24层 5、6、7 号 

5、法定代表人：李进 

6、注册资本：30亿元 

7、经营范围：（一）资金信托；（二）动产信托；（三）不动产信托；（四）有价证

券信托；（五）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六）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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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七）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

顾问等业务；（八）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九）办理居间、

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十）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十一）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

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十二）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十三）

从事同业拆借；（十四）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8、控股股东情况：根据华能信托《2015 年度报告》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贵州）（网址：http://gsxt.gzgs.gov.cn/2016/xq.jsp）查询，华能信托控股股

东为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67.58%股权。 

9、财务概况：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045,223.82万元，总

负债 317,462.81万元，所有者权益 727,761.01万元，2015年度营业收入 267,673.09

万元。 

10、华能信托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业务往来：2016年度内，本公司全资子公

司路桥集团与华能信托签署《委托服务协议》，根据该协议，华能信托受路桥集团委托，

以自己的名义与荣乌国家高速公路潍坊至日照联络线潍城至日照段第三标段项目招标

人等主体共同成立潍日高速公路项目的项目公司，华能信托向项目公司出资 13 亿元，

完成该项目《招标文件》和《公告补遗》项下路桥集团应尽的出资义务，路桥集团向

其支付服务报酬。除上述交易外，华能信托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华能信托与路桥集团共同对路桥集团账面应收账款进行了审核，华能信托初步确认

路桥集团在以下两个工程项目中的应收工程款为其可接受的合格标的债权： 

1. 蓬莱西海岸海洋文化旅游产业聚集区人工岛围填海项目应收工程款。该项目业

主为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集团”），路桥集团与联合体成员中建筑

港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施工总承包单位与高速集团签订工程施工合同（详见 2014年 7月

31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重大合同公告》）。华能信托认可

债务人高速集团的偿债能力，同意受让在该项目施工合同项下产生的工程应收款。 

2. 荣乌国家高速公路潍坊至日照联络线潍城至日照段工程应收工程款。该项目业

主为山东高速潍日公路有限公司（高速集团下属子公司，以下简称“潍日公司”），路

桥集团作为施工总承包单位与潍日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合同（详见 2016 年 3 月 26 日的

http://gsxt.gzgs.gov.cn/2016/xq.jsp）查询，华能信托控股股东为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67.58%25股权。
http://gsxt.gzgs.gov.cn/2016/xq.jsp）查询，华能信托控股股东为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67.58%25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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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重大合同公告》）。华能信托认可债务人

潍日公司的偿债能力，同意受让在该项目施工合同项下产生的工程应收款。 

    截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路桥集团账面两个项目合计应收工程款为 3.37 亿元。

以上债权不存在抵押、质押、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华能信托将进一步审核确认可接受的标的债权并在交割受让时点确定标

的债权具体金额，债权转让交易总额不超过 4亿元人民币。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尚未签署正式协议，待协议签署后将进一步公告相关内容。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应收账款转让，公司可以盘活现有资产，缩短应收账款回笼时间，改善

资产负债结构及经营性现金流状况，及时回收现金进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本次交易

完成后，公司的应收账款账龄将更为合理，有效改善本公司经营现金流状况，有利于

公司新老业务的持续投入和发展，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整体利益。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2月 1 日 

 




